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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

黄河水甜， 共产党亲， 总书记好！
党中央、 国务院、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始终心

系青少年成长， 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， 把“不
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” 放在心上、
抓在手上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“完善覆盖
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”， 为学生资助工作注入强
大动力、 指明前进方向。

近年来， 我区持续加大政策保障与资金投
入， 在“政府主导、 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” 的全
方位资助体系基础上， 不断完善“奖、 助、 贷、
免、 勤、 补、 减” 多元举措， 实现所有学段、 所
有学校、 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三个全覆盖”，
用温暖与力量为学子们遮风挡雨， 让每一份求学
梦想都能向阳生长。

饮水思源， 知恩奋进。 愿广大学子谨记习近
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， 深刻体悟党和国家对青年
学子的深切关怀与培养厚爱， 将国家扶持化作奋
进动力， 坚定理想信念， 厚植家国情怀， 勇担历
史使命， 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
建设者和接班人， 奋力书写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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ū学前教育幼儿资助政策

学前教育“一免一补”
资助对象：全区取得合法办学资质的幼儿园中

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。

资助标准：减免保教费1500元/年，补助生活

费900元/年，符合资助条件的受助儿童，幼儿园

直接按政策标准免除相关费用。差额部分，幼儿园

按规定继续向幼儿收取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开学初，家长（ 或监护人）先

办理入园手续，填写资助申请表，幼儿园、教育局审

核、公示名单后，幼儿园免收相关费用。

ū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

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
资助对象：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（ 含民办学

校）中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资助标准：小学生：寄宿生1250元/年，非寄宿

生625元/年；初中生：寄宿生1500元/年，非寄宿

生750元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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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定一次，每学期动态调整。

每学年开学初，家长（ 或监护人）填写资助申请表。

学校、教育局审核、公示名单后，按学期分两次通过

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”平台发放给

学生家长（ 或监护人）。

ū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政策

一、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 
资助对象：全区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普通

高中脱贫家庭学生（ 原建档立卡学生）、脱贫不稳定

家庭学生（ 原建档立卡学生）、残疾学生、农村低保

家庭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。

资助标准：800元/年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开学初，学生可先办理入学

手续，填写资助申请表，学校、教育局审核、公示名

单后，免除学杂费。

二、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
资助对象：全区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在校普通

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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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标准：平均2300元/年（ 可分2-3档，

1200-3500元）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定一次，每学期动态调整。

每学年开学初，学生填写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与国家

助学金申请表，学校、教育局审核、公示名单后，按

学期分两次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

通”平台发放到学生的资助卡或社会保障卡。

三、 普通高中校内资助
学校利用事业收入提取资金以及社会捐助资

金，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、困难补助、伙食补贴、学费

减免等校内资助项目。

ū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

一、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
资助对象：奖励中等职业学校（ 含技工学校，下

同）全日制在校生中学习成绩、技能表现等方面特

别优秀的学生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、磨练技能，德、

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。

资助标准：6000元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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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选一次。教育部审核、公示

名单后，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”

平台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

荣誉证书，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

二、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
资助对象：全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

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学生。

资助标准：戏曲表演专业（ 即戏曲表演、戏剧表

演、曲艺表演、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、戏曲音乐、

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）（ 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

除外）学生每生每年6000元，其他专业学生每生

每年2000元。经批准的民办学校学费标准高于补

助的部分，学校可以继续收取。

申请流程：无需申请，学校直接减免。

三、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
资助对象：全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

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

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固原市原州区、西吉县、

彭阳县、泾源县、隆德县、海原县、同心县所属中等

职业学校所有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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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标准：平均2300元/年（ 可分2-3档，

1200-3500元）。

申请条件：

*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*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*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*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*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
*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定一次，每学期动态调整。

每学年开学初，学生填写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与国家

助学金申请表，学校、教育局审核、公示名单后，按

学期分两次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

通”平台发放到学生的资助卡或社会保障卡。

四、 中等职业教育“两免一补”
资助对象：全区山区九县（ 区）（ 固原市原州区、

西吉县、彭阳县、泾源县、隆德县、海原县、同心县、

吴忠市红寺堡区、盐池县）所属中等职业学校（ 含技

工院校）全日制在籍在校一、二年级学生。

资助标准：减免住宿费 800 元 / 年、课本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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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0元/年、补助生活费500元/年。

申请流程：无需申请，学校直接减免、发放。

五、 中等职业教育校内资助
学校利用事业收入提取资金以及社会捐助资

金，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、困难补助、伙食补贴、学费

减免等校内资助项目。

ū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

本专科生教育阶段资助政策

一、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 
资助对象：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

日制本专科（ 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学生中特别

优秀的学生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德、智、

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。

资助标准：10000元/年。

申请条件：

*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*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

10

*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*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*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践、创新能

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选一次。教育部审核、公示

名单后，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”

平台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

荣誉证书，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

二、 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
资助对象：奖励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

校全日制本专科（ 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学生中品

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激励高校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

发展。

资助标准：6000元/年。

申请条件：

*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*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*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
*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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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；

*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选一次。学校评审、公示名

单，自治区教育厅审核后，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

补贴资金一卡通”平台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颁

发自治区教育厅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，并记入学生

学籍档案。

三、 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
资助对象：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全

日制本专科（ 含预科、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，不含退

役士兵学生，下同）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

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。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

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。

资助标准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均3700元/

年（ 可分2-3档，2500-5000元）；退役士兵学生

3700元/年。

申请条件：

*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*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*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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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*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

*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定一次。每学年开学初，学

生提出申请，学校审核、公示名单后，按学期分两次

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”平台发

放给受助学生。

四、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
资助对象：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、招收为军

士、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实行学费补

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、学费减免。

资助标准：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，

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

（ 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，下同）两

者金额较高者执行。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

额，按高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。学费补偿、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，本专科生

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。超出标准部分不

予补偿、代偿或减免。享受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退役士兵不得申请国家生源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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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贷款。

资助方式：高校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实行一

次性代偿补偿，补偿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

款。符合学费减免条件的，实行一次性申请，逐年减

免学费。

五、 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申请对象：具有宁夏户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

校录取新生或在读本专科学生（ 含第二学士学位、

高职学生、预科生）、全日制研究生。

申请标准：本专科生不超过20000元/年。

申请流程：学生入学前在户籍所在县（ 市、区）

办理。

相关提示：在校读书期间的助学贷款利息全部

由国家财政补贴。

六、 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学费减免
资助对象：全区高等职业学校（ 含民办）生源为

宁夏籍脱贫家庭学生（ 原建档立卡学生）、脱贫不稳

定家庭学生（ 原建档立卡学生）以及农林师范专业

学生。

资助标准：4200元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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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流程：学校按学年直接减免，学费高于财

政减免的部分，由学生承担。纳入减免学费补助范

围的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由自治区教育厅确定。

七、 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
资助对象：具有宁夏户籍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

专科应届毕业生（ 含高职、第二学士学位），毕业当

年12月31日前自愿到宁夏艰苦边远地区县级以下

基层单位就业，连续在基层岗位服务3年且期满考

核合格者。

资助标准：根据学生在校期间实际缴纳的学费

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进行补偿代偿，根据毕

业到基层就业当年政策标准确定，超出的部分不予

补偿代偿。

申请流程：3年服务期满后，符合补偿和代偿

条件的学生，自治区属高校毕业的学生，由本人向

毕业高校提出申请；区外高校毕业的学生，由本人

向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核通过

后，实行一次性补偿代偿。符合条件且服务期满后

两年内不主动申请者，视为自动永久放弃学费补偿

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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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价格临时补贴
资助对象：家庭经济困难大中专在校生。

资助标准：补贴标准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与当月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

（ SCPI）同比涨幅乘积计算。

资助方式：无需申请，学校直接补贴。

九、 普通高校“绿色通道”
资助对象：被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家庭

经济困难新生。

资助标准：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，可

在开学报到时，通过高校开设的“ 绿色通道”先办理

入学手续。入学后，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根据学

生具体情况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，采取不同

措施给予资助。

申请方式：学生入学时，向学校提出申请。

十、 勤工助学
高校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，可以利用课余

时间参加高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，通过劳动取得

合法报酬，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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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本专科生校内资助
学校利用事业收入提取资金以及社会捐助资

金，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、困难补助、伙食补贴、学费

减免等校内资助项目。

十二、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“滋蕙计划”
资助对象：中西部地区每年通过高考、高职单

招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（ 含高职）的家庭经济

困难新生。

资助标准：考入自治区内院校的新生每人500

元，考入自治区外院校的新生每人1000元。

申请方式：每学年开学初，学生向户籍所在地

教育部门申请。

十三、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“筑梦奖学金”
资助对象：在西部地区12个省（ 区、市）及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高校就读，获得过国家开发银

行助学贷款的全日制在籍在校二年级及以上品学兼

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资助标准：4000元/年。

申请方式：每学年开学初，学生向学校提交
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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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教育阶段资助政策

一、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资助对象：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高校中

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，旨在发展中国特色研究

生教育，促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提高研究生培

养质量。

资助标准：硕士20000元/年，博士30000元

/年。

申请条件：

*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*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*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；

*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*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发展潜力突出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选一次。教育部审核、公示

名单后，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”

平台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，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

荣誉证书，并记入学生学籍档案。

二、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奖励自治区属高校全日制研究生，由相关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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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高校负责组织实施。应统筹利用财政拨款、学费

收入、社会捐助等，根据研究生学业成绩、科研成

果、社会服务等因素，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

盖面、等级、奖励标准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。

三、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
资助对象：全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普

通高校全日制研究生（ 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）。

资助标准：硕士研究生6000元/年，博士研究

生15000元/年。

申请流程：每学年评定一次。高校审核、公示名

单后，按学期分两次通过“ 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

资金一卡通”平台发放给受助学生。

四、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
资助对象：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、招收为军

士、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等学校学生实行学费补

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、学费减免。

资助标准：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，

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

（ 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，下同）两

者金额较高者执行。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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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，按高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。学费补偿、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，研究生每

生每年不超过25000元。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、

代偿或减免。享受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

学费减免的退役士兵不得申请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。

资助方式：高校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实行一

次性代偿补偿，补偿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

款。符合学费减免条件的，实行一次性申请，逐年减

免学费。

五、 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
申请对象：具有宁夏户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

校录取新生或在读本专科学生（ 含第二学士学位、

高职学生、预科生）、全日制研究生。

申请标准：全日制研究生不超过25000元/年。

申请流程：学生入学前在户籍所在县（ 市、区）

办理。

相关提示：在校读书期间的助学贷款利息全部

由国家财政补贴。

六、 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
资助对象：具有宁夏户籍的普通高校全日制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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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应届毕业生，毕业当年12月31日前自愿到宁夏

艰苦边远地区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就业，连续在基层

岗位服务3年且期满考核合格者。

资助标准：根据学生在校期间实际缴纳的学费

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进行补偿代偿，根据毕

业到基层就业当年政策标准确定，超出的部分不予

补偿代偿。

申请流程：3年服务期满后，符合补偿和代偿

条件的学生，自治区属高校毕业的学生，由本人向

毕业高校提出申请；区外高校毕业的学生，由本人

向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核通过

后，实行一次性补偿代偿。符合条件且服务期满后

两年内不主动申请者，视为自动永久放弃学费补偿

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。

七、 研究生校内资助
学校利用事业收入提取资金以及社会捐助资

金，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、困难补助、伙食补贴、学费

减免、“ 三助”（ 助研、助教、助管）岗位津贴等校内

资助项目。





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

广大青年生逢其时，也重任在肩。广大青

年既是追梦者，也是圆梦人。追梦需要激

情和理想，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。广大青

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，追逐青

春理想，以青春之我，奋斗之我，为民族

复兴铺路架桥，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。

——习近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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